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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嘉丰泰华矿业有限公司白鸭山矿区 C8 区块饰面用花岗

岩矿开采项目分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5年 11月 20日，湖北省嘉丰泰华矿业有限公司根据《湖北省嘉丰泰华

矿业有限公司白鸭山矿区C8区块饰面用花岗岩矿开采项目分期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监测报告表》（以下简称《验收报告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技术规范 生态影响类》、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

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验收检查组名单附后），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和专家踏

勘现场并查阅核实了有关资料经认真讨论和评议，提出如下审查意见：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投资 22067.48 万元，项目投资 22067.48 万元，矿区采矿权出让面积

1.5033km2，产品方案为饰面用花岗岩，开采规模 23万立方米/年。开采矿种为

饰面用花岗岩，矿山服务年限为 25.5年。矿山开采方式为露天采矿，其主体工

程包括露天采场、办公生活区、矿区道路、供配电系统、供水系统及环保工程

等。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24年 4月，麻城市鑫森磊矿业有限公司委托委托湖北黄达环保技术咨询

有限公司编制了《湖北省嘉丰泰华矿业有限公司白鸭山矿区 C8区块饰面用花岗

岩矿开采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24年 5月 20日，黄冈市生态环境局麻城市

分局以麻环审〔2024〕20号文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了批复。2024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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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已完成排污许可证登记管理，证书编号：91421181MAC4Y0RH9X001W，

有效期：自 2024年 5月 20日至 2029年 5月 19日止。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 22067.48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2662万元，占总投资额的

12.1%。

（四）验收范围

此次竣工验收是项目的分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内容是重新剥离表土

后形成新的开采平台 C8-2及环保设施。对环保设施的处理效果和排污状况进行

现场监测，同时检查各类污染防治措施是否达到设计能力和预期效果，并评价

其他污染物排放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和国家标准。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四条“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

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

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以及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

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按照法律法规要求，结合项目的

问题，经分析本建设项目未发生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气

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有切割分离粉尘、装卸扬尘、运输扬尘、动力

机械燃油尾气、食堂油烟，现采取的防治措施如下：①切割分离粉尘：采取湿

法切割，同时采取洒水降尘；②剥离粉尘、装卸扬尘、运输扬尘：采取洒水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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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③动力机械燃油尾气：自然通风扩散；④食堂油烟：采取油烟净化装置进

行处理后通过油烟管道引至屋顶排放；

（二）废水

项目运营期废水主要是生活污水（食堂、办公生活污水）、生产废水和初

期雨水。生活污水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处理后，汇同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的

生产废水和初期雨水回用于生产和抑尘，不外排。

（三）噪声

运营期噪声主要为机械设备噪声、运输车辆噪声。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

基础减震、绿化隔声等措施；配低音喇叭，合理安排工作时间。

（四）固体废物

运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垃圾、剥离的表土、尾矿、沉淀池污泥、废机

油、含油抹布。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交由当地环卫部门处置，矿山企业生产尾

矿角材及剥离风化层直接由山下碎石加工企业负责运输至建筑石料加工工业场

地，沉淀池污泥定期清掏压滤后作为建筑材料外售，废机油、含油抹布暂存于

危废间，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

四、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1）废气

无组织废气：验收期间，生产负荷满足要求、环保设施运行正常条件下，

该项目厂界无组织排放颗粒物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表 2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标准：颗粒物 1.0mg/m3的要求。

（2）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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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验收期间，生产负荷满足要求、环保设施运行正常条件下，生活污水经

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处理后回用于生产。初期雨水和生产废水经截排水沟到沉

淀池、雨水收集池、污水处理设备处理后回用。

（3）噪声

验收期间，该项目各设施运转正常，厂界四侧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标准中的 2类标准：昼间 60dB（A）。

（4）固体废物

运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垃圾、剥离的表土、尾矿、沉淀池污泥、废机

油、含油抹布。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交由当地环卫部门处置，矿山企业生产尾

矿角材及剥离风化层直接由山下碎石加工企业负责运输至建筑石料加工工业场

地，沉淀池污泥定期清掏压滤后作为建筑材料外售，废机油、含油抹布暂存于

危废间，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

（5）生态

运营期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为在矿山开采、道路修建及其他辅助设施建

设过程中破坏了土地构型，植被被破坏，雨水侵蚀致使土壤流失，土层变薄，

土壤发生层次缺失，导致表土裸露，局部蓄水固土的功能将丧失，从而导致水

土流失。人为活动的增加对动植物环境的影响和破坏。

水土流失的防治措施主要为开采区进行表土剥离及表土回覆，开采期间设

置施工道路边坡防护及道路边沟。这些措施可起到一定水土保持作用，但考虑

到防止降雨对采区的冲刷，造成水土流失，在采区上游有汇水侧设计截水沟，

用于拦截雨水，出口设置沉砂池；平台及宕底设计排水沟措施、植被回覆措施；

实施边开采边复绿的绿化措施。加工系统区在开采结束后，对工业场地进行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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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拆除机械设备后，清除场地硬化及建筑垃圾。新增土地平整、硬化层清除

后覆土绿化措施。办公生活区在开采结束后，对办公生活区进行清理，拆除建

筑物后，清除办公场地硬化及建筑垃圾。新增土地平整、硬化层清除后覆土绿

化措施。野生动植物保护措施主要为加强生产管理和职工的生态环保宣传教育，

严禁随意开辟便道，禁止所有人员随意进入非工程用地区域活动，踩踏破坏植

被，破坏地表生态，严禁捕杀野生动物。复垦措施主要为矿山闭坑后，将遗留

废弃建筑物，地面有一定厚度的固化物，将对地表建筑物或固化物进行拆除、

清理，保证场地平整，以便于其他复垦措施的实施。土地平整将根据项目区地

形特点、土地利用方向、灌溉以及防治水土流失等要求，进行土地平整工程设

计。由于矿区开采将使原地面植物遭到一定程度的损毁，在土壤贫瘠区域依靠

自然恢复较困难，所以要快速恢复植被，首先是筛选先锋植物，同时要筛选适

宜的适生植物以重建生态系统。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验收结果，废气、噪声主要污染指标达标排放，废水、固体废物均妥

善处置，均不会对环境造成明显的不利影响。

六、验收结论

该项目环境保护手续齐全，基本落实了环评及批复中规定的各项环保措施

和要求，《验收报告表》表明验收期间主要污染物实现达标排放，固体废物均

进行了合理处置。项目具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同意通过该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

七、后续完善建议和要求

（一）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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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据矿山开采的进度进行复垦复绿，逐步完善生态环境。

2、加强污废水收集处置系统的日常维护，确保各类废水有效收集处理，不

外排。

3、落实完善环境风险应急设施、设备的配备及日常维护，认真落实环境风

险应急预案及环境风险责任制度，加强风险管理，定期进行风险应急演练，杜

绝污染事故发生。根据危险废物相关管理要求及技术标准完善危险废物的收集、

贮存、处置。

（二）验收调查报告表

1、补充尾矿渣去向的相关文件及协议。

2、加强废气、废水经营管理。

八、验收人员信息

参加验收的人员名单详见签到表。

湖北省嘉丰泰华矿业有限公司白鸭山矿区 C8区块饰面用花岗岩矿开采项目

分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组

2025年 11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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